关于转发《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评选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的通知
院属各教学系（部、院）：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评选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精神，省教育厅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符合条件、需要申报的教学系（部、院）和个人按照该文件的相关要求（见附件）填写推荐表（可在“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网站http:// ghb.ynjy.cn/上查找下载），并于10月23日下午5：00前将推荐表（一式三份）、证明材料、配套的电子版一并交科技处，以便统一上报（电子材料可发往科技处邮箱:kjch8370@163.com）。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科技处

2009年10月19日

附件：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评选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云 南 省 教 育 厅

云教函[2009]467号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评选2005～2008年度

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州、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推进全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和教育科研管理工作，调动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工作的引领作用，推动我省教育教学发展与改革。省教育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现将《云南省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发给你们。请各州、市及高等学校按《办法》的规定做好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申报和推荐工作，推荐表（一式三份）及证明材料统一于2009年10月26日之前送达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秘书处（不受理个人申报），过时不再受理。

申报相关文件请在“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网站（http:// ghb.ynjy.cn/）上查找下载（推荐表复印有效）。

报送地址：昆明市学府路2号  云南省教育厅11楼 规划办

邮    编：650223，联 系 人：陶天麟、张翼
联系电话：0871－5129647

附件：1．云南省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2．云南省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点击下载)
3．云南省2005～2008年度教育科研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点击下载)
附件1：

云南省2005～2008年度

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一、评选目的

推动我省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总结和推广教育科研工作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作用，促进教育科研人才培养，提升我省教育科研的整体水平。决定对2005-2008年四年间，在教育科研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学校（单位）、个人进行表彰和鼓励。

二、评选范围

2005-2008年间，全省参与教育科研工作的集体和个人。

（一）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范围

1．全省各级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规划办）。

2．全省各州（市）教科院（所、室）、县（市、区）教研室（组、中心）。

3．全省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专）、高等学校。其中，高等学校以系（院、处）为参评单位。

（二）教育科研工作先进个人评选范围

1．全省各级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管理人员。

2．省、州（市）、县（市、区）教育研究机构专职教育科研人员、教育科研管理人员、教育情报资料人员。

3．全省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及大中专院校直接从事教学工作人员、专职教育科研人员、教育科研管理人员、教育情报资料人员。

三、申报及表彰名额

（一）申报名额

先进集体：每州（市）限报2个，高校限报1个.

先进个人：每州（市）限报2个，高校限报1个.

（二）表彰名额

拟评出先进集体30个，先进个人90人。

四、先进集体条件

（一）组织和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并取得优异成绩的。

（二）积极普及教育科学知识，培养教育科研骨干和积极分子，发动、组织和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

（三）在所属工作范围内重视教育科研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课题管理、教育科研基地建设、资料信息服务等工作，对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四）科研成果丰富，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取得显著成绩。

（五）课题立项率、结题率较高。

五、先进个人条件

（一）热爱教育事业和教育科研工作，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二）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有承担州（市）或州（市）级以上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的经历，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开展研究，在全省或本州（市）具有一定影响。

（三）对加强和规范本州（市）、县（市、区）或本单位的教育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积极带动本州（市）、县（市、区）或本单位教研人员开展课题研究，具有组织、带动和指导教研人员开展教育科研的能力。

（四）研究成果显著，骨干作用突出，有效地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2005-2008年间，至少有一项符合以下条件：正在主持或参与至少一项州（市）级以上教育类课题；主持或参与的州（市）级以上教育类课题至少有一项结题；教育科研成果至少有一项获省级二等奖或州（市）级一等奖；在省级以上教育类公开刊物上至少发表论文2篇。

六、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及个人参照评选条件与要求填写推荐表。

（二）申报单位及个人将推荐表（一式三份）及证明材料交至各州（市）教育局或高校科研处。申报材料请自行备份，材料上交后均不返还。

（三）各州（市）教育局或高校科研处于2009年10月26日前统一集中上报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秘书处。

七、评选过程

由云南省教育科研评审奖励委员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对推荐表及证明材料进行复核、认证及评比。

八、奖励办法

评选出的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由云南省教育厅颁发奖状，评选出的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由云南省教育厅颁发证书。













PAGE  
2

